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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 前言

住宅政策為近年來尤受關注的議題，常言不動產的自住需求，為政府政策必

須保障的對象，又以取得自用住宅為目標的剛性族群，於房地產供給市場中議價

能力有限，往往僅能成為房價的接受者，從而影響到一個家庭的所得分配、民生

經濟以及生活品質。為了確保社會公平及民生所需，近年來逐步攀升的房價，更

是將此議題推向了風口浪尖，成為我們迫切需要予以關注，或從數據層面掌握真

實情況的熱門話題。

110 至 112 年間平均地權條例持續修法，亦是為了掌握預售屋及成屋的買賣及

契約相關資訊，俾有資料以作為政策上應變，以及研議解決方案的基礎，由此，

資料以及數據的重要性可見一斑。為使本局掌管之地籍資料能廣泛受到運用，並

希冀對政府機關決策治理以及民間加值運用有所裨益，本局於 112 年 3 月 6 日完

成「地政統計資料查詢平台 2.0」改版上線作業，使「屋齡統計」得以 29 區呈

現、「建物所有權統計」得顯示建物所有權類別、「土地所有權統計」提供性

別、權屬、年齡分級、年齡平均、持有時間及戶籍地區等詳盡統計資訊。

下文將利用「地政統計資料查詢系統 2.0」及其他政府機關公開數據，對全市

屋齡進行探討。透過大數據分析，瞭解當前各區不動產組成，進一步探討所有權

人組成型態，綜以房價指數等公開資訊，瞭解現有政策是否符合需求，以及發展

方向是否正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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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 新北市建物統計分析

一、 各行政區建物屋齡分析

根據本局「地政統計資料查詢系統 2.0」之統計資料，本市已登記建物總數為 172

萬 9,179 棟(如圖 1-1)，其中以屋齡 20 至 30 年之房屋最多，占全市建物棟數之

30.36%；其次為屋齡 30 至 40 年之房屋，占全市建物棟數之 22.94%。

若粗略將老屋定義 30 年以上之房屋，本市老屋共占全體之 43.78%，總棟數為 75

萬 7,039 棟，其中尚不包含實施建築管理前之未登記建物，可見實際數量更加不容小

覷。

圖 1-1 新北市建物屋齡分級統計圓餅圖

資料來源:新北市政府地政局「地政統計資料查詢系統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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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各行政區之屋齡統計資料觀之(如表 1-1)，30 年以上建物最多者依序如下：老

屋棟數最多之行政區為三重區，共計 10 萬 8,233 棟，占全區比例 58%；其次為中和

區，共計 10 萬 7,111 棟，占全區 54%；再次為新莊區，老屋總計 9萬 1,221 棟，占全

區 49%，是上揭地區建物數量皆相對為多，並且三個行政區之間老屋數量差距並不大，

僅老屋數量於區域內所占比例有較大落差。

為求客觀，另以全區老屋之比例分析，結果卻大不相同：依老屋於行政區內之占

比排名，結果依次為：石門區，老屋計有 1,487 棟，占全區比例為 86%；平溪區，老屋

計有 189 棟，占全區比例共 83%；坪林區，老屋建物共有 140 棟，占全區比例 70%。

表 1-1 各行政區建物屋齡分級統計表

資料來源:新北市政府地政局「地政統計資料查詢系統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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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一步計算各行政區之平均屋齡，以平溪區平均屋齡 45.49 年為最高，其次為石

門區，平均屋齡 42.66 年，再次為雙溪區，平均屋齡 40.29 年(如表 1-2)。

表 1-2 各行政區平均屋齡統計表

資料來源:新北市政府地政局「地政統計資料查詢系統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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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以上三種分析方式—老屋數量、老屋占比以及行政區平均屋齡，不同之面向切

入，可依數據析出更接近真實狀態之描述：

以三重區、中和區及新莊區而言，屬於較繁榮地區並於早期即已開發，故全區建

物棟數總量可觀，老屋的棟數亦為全市排名前三；若改以區域中 10 年以下建物數量分

析此三區，排名則為倒序，三區中新屋數量由多到少為新莊區、中和區以及三重區，

與新莊區屬近年來興盛開發區之實況吻合，故其老屋數量雖多，但占比與中和區、三

重區相較之下，顯著較低。

以石門區、平溪區及坪林區而言，均為建物總數較少且開發程度亦較低地區，新

建案之實施並不頻繁，參考下圖(圖 2-2)所列建物平均持有時間，此三區為全市平均持

有時間最長之前三名，可知換屋率不高，轉手機會亦較低，故區域內的老屋比例均超

過 70%。

再以平均屋齡來看，平溪區與石門區之老屋比例高，平均屋齡也高是為當然，惟

雙溪區以平均屋齡 40.29 年，超越坪林區使其位居第 4，雙溪區之老屋占比僅占全區

47%，因何其平均屋齡如此之高？以表 2-1 之統計觀之，雙溪區占比最高者為 20 年至

30 年間之建物，總數已近全區建物之一半，新屋落成的數量亦不多，平均計算後之屋

齡因此較高；相較於坪林區，除 40 年至 50 年間建物占全區比例最高，但其他屋齡分

布較為平均，故平均後之結果屋齡低於雙溪區。

圖 1-2 各行政區建物平均持有時間統計

資料來源:新北市政府地政局「地政統計資料查詢系統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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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各行政區建物權屬分析

(一) 全市建物權屬分析

按全市建物所有權類別統計來看，本市建物持有人的主體仍以本國人為主，其占

全市建物的 95.6%，已登記者計 214 萬 5,301 筆(如圖 2-1)；其次為銀行與本國法人，

已登記者計 7萬 8,537 筆，占全市建物的 3.5%；再次為公有，已登記者計 1萬 5,207

筆，占全市建物 0.68%。而外國人與外國法人，共計 3,360 筆，僅占全市的 0.15%。

參考內政部於 108 年統計外國人於我國取得土地及建物情形(如圖 2-2)，本市取

得不動產之外國人比例，已屬六都中最高，將我國外國人之取得不動產比例與部分已

開發國家比較（如：美國、英國、日本等國），外國人取得不動產之比例是較低的，

此應與我國基本國策為杜絕土地炒作，對外來資金投入不動產市場的態度相對保守有

所關連，即使外國人因自住需求欲取得本地之不動產，仍需經過一定程序，期限與所

在地均受直轄（縣）市政府限制，行政層面較為嚴謹。

圖 2-1 新北市建物所有權類別統計圓餅圖

資料來源:新北市政府地政局「地政統計資料查詢系統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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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各行政區建物權屬分析－非本國人

為以行政區作為基礎，分析大陸人及大陸法人、外國人及外國法人之持有建物情

形，因二種權屬之數量於全市內相對較少，故需以權屬占比資料（表 2-1）配合分類統

計(表 2-2)交叉分析，以便得知所有權明確數量，以免被建物較少、而分析結果比值較

大之行政區影響判斷。

本市大陸人及大陸法人、外國人及外國法人取得建物占比最高之行政區均為淡水

區，其後排名則有所殊異：以大陸人及大陸法人而言，占比次高之行政區依序為深坑

區、八里區；以外國人及外國法人而言，占比次高之行政區依序為林口區、三芝區。

再對照取得數量，除淡水區仍是大陸人及大陸法人、外國人及外國法人取得建物

最多之地區外，以大陸人及大陸法人而言，結果改為淡水區、林口區、八里區；以外

國人及外國法人而言，結果改為淡水區、新店區、林口區。依對照結果來分析，可得

知淡水區及林口區確實為非本國人較優先選擇置產區域，此二行政區均為近年來新成

屋較多地區、房價亦相較合理，故此二區被優先選擇置產是可以理解的，又大陸人及

大陸法人除此二區外，於其他行政區置產人數均為個位數，故其他結果較不具代表

性；又以外國人及外國法人而言，按統計結果，除前三名外仍有汐止、板橋、中和等

區亦有相當數量之外國人及外國法人進行置產。

除建築物之性價比為最重要的因素之外，觀察上述區域之特性，以自住角度觀

察，若非交通便利之地區，則為風景優美、坐擁山景或海景之區域；以營業或投資角

度而言，上述區域中除商業分布密集者，或為新開發之科學園區所在地。

圖 2-2 106 年至 108 年外國人取得土地及建物情形

資料來源：內政部地政司網站-統計專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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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行政區建物所有權人戶籍地區分析

進一步列出新北市 29個行政區的建物所有權人平均年齡如下

表，新北市全體建物所有權人平均年齡為 57 歲，而平均年齡最高

的行政區為烏來、坪林、石門三區，建物所有權人平均年齡為 63

歲，高出全市平均值 5歲；另板橋、三重、中和、三芝區建物所有

權人之平均年齡為 57歲，相等於全市平均值；又以林口區及五股

區建物所有權人之平均年齡 52歲為最低，小於全市年齡平均值 5

歲。

52 至 63 歲間，差異幅度為全市平均上下 5歲，其平均年齡仍坐落在本

市建物所有權人主力族群(50~70 歲)內，結果顯示本市各行政區中未有

年齡組成結構特別極端者(如：青年都市、樂活村等)。

表 2-1 各行政區建物權屬分類占比及排名

資料來源:新北市政府地政局「地政統計資料查詢系統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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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行政區建物所有權人平均年齡差異分析

以下針對行政區平均年齡之差異，綜合各行政區環境條件、屋

齡、房屋於市場上流通性及價格因素進行分析：

建物所有權人平均年齡最高的烏來、坪林、石門三區，地緣關

係屬於距離都市土地中心較偏遠之地區，並再對照 104 年至 111 年

間買賣登記案件數量(表 2-3)其交易件數稀少，地價亦屬本市最低之

行政區(圖 2-1)。此外建物所有權人平均年齡持中之板橋、三重、中

和，等多為都市土地中心商業區或住宅區居多，地價偏高。建物所

有權人平均年齡最低之林口區及五股區，屬新北市近幾年來之新興

發展區，從 104 年至今之買賣交易件數僅次於已開發區，地價相較

表 2-2 各行政區建物權屬分類統計

資料來源:新北市政府地政局「地政統計資料查詢系統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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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 各行政區建物權屬分析－銀行與本國法人

另銀行與本國法人持有建物占比最高地區為萬里、烏來、石碇區（詳表 2-1），惟

此三區之建物數量較少（詳表 2-2），以銀行與本國法人持有建物數量來看，除萬里區

有 1,117 件外，其餘兩區之數量僅有十位數之多，故仍應以全市持有建物數量來判

斷，以查明銀行與本國法人置產之動向：其持有建物最多之地區為中和區，計有

10,182 筆，占比排名為第 7名；其次為新莊區，計有 8,096 筆，占比排名為 13 名；再

次為汐止區，計有 7,932 筆，占比排名為 5名。

以行政區內土地使用情形分析，銀行與本國法人於中和區內持有建物之比例為排

名第 7，與前 2名以外之名次僅差距 1~2%，

(四) 各行政區建物權屬分析－公有

此外，公有土地占比最高區域為烏來區，轄區內一定範圍為水源特定區及保護

區，可能為其公有土地占比較高之原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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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 結論

經分析本市建物屋齡、權屬數量與種類，相關結果均可作為政策實施範圍、以

及針對特定土地問題進行改善時，遴選區位之參考，依本報告之分析結果，列舉如

下：

(一)針對屋齡分析結果

為改善居住品質，實施都市更新或老屋重建，應以老屋棟數最多且最為密集之行

政區為重點區域（如：三重、中和、新莊區）。

反之，針對屋齡老舊、但建物零星座落地區（如：石門、平溪、坪林區），因非

都市發展密集區，故交通壅塞、公共安全與居住品質問題較不明顯，應另重視建物補

強措施、天然災害防治需求等，以確保居民之居住安全。

(二)針對權屬類型分析結果

如需綜合房價瞭解區域行情以及持有類型，透過權屬種類可得知法人持有最多不

動產之行政區（如：中和、汐止

、新莊區），瞭解該區不動產主力族群，綜合交易熱度與房價關聯，可進一步得知影

響房價因素。

又針對萬里、烏來、石碇區之建物所有權人非自然人比例與其他地區比較相對較

高，綜合區域特性，可發現其法人持有不動產，以營業用而非投資目的居多，相較於

中和、汐止、新莊為都市發展密集地區，三個行政區之產業類型以觀光導向為主，如

為提升觀光發展或進行地方再造，可對是類地區研議合適方針。


